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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簡章(第4次公告) 

 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5條。 

(二)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。 

(三) 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(一) 落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所定原住民族語言保存、

發展、使用及傳習。  

(二) 協助行政機關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工作。 

三、 主辦機關：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四、 報名資格： 

（一） 甄選職稱：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。 

（二） 資格條件：具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2年12月31日前核發之

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」合格證書，或103年1月1

日以後核發之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」高級以上

合格證書者。 

（三） 如有疑問，請洽(02)2720-6001分機28劉先生洽詢。 

五、 報名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111年5月2日止，填妥報名表並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，於信封註記「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報

名」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向本會教文組劉先生（110204臺

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臺北探索館5樓）報名，並請致電確認於

截止日前送達本會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 

六、 甄選名額：不限族別1名、阿美族1名、布農族1名，共3名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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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地區為本市文山區、南港區、內湖區、士林區、北投區（原

住民人口達1,500人以上非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）。 

七、 工作內容： 

(一)包含「營造族語友善環境」、「協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工作」、

「語料採集及紀錄」、「族語聚會所」、「族語學習家庭」、「族

語傳習教室」等項目，年度推廣時數不得少於576小時。 

(二)各工作項目規範及推動方式如下： 

必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1 
營造族語

友善環境 

1. 實施目的：擔任會議或宣導活動翻譯及翻譯

相關文書，以營造族語友善環境，提升族語

能見度。 

2. 辦理項目： 

(1) 含會議或活動之族語翻譯，或協助宣傳

品、標示、公文、喜帖及相關文書等翻譯

文字。 

(2) 其他有關本項目之族語推廣工作。 

3. 每次推廣時數至少以1小時核算，本會得依

實際執行情形，酌予增加該時數，總時數應

達30小時。 

4. 本項工作項目不得支領相關主持或翻譯費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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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2 

協助機關

推動族語

復振工作 

1. 本會及語推人員得共同規劃符合地方需求及

族群特性之族語復振推動工作，所需費用由

本計畫業務費或符合支用規定之經費項目支

應。 

2. 如經費確有不足，得依原住民族委員會「推

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」之規定申請

相關補助經費。 

3. 協助或支援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

基金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原住民族語

言推動組織所辦相關族語復振(含推廣)工作

事項，其工作時數由本會核定之。 

3 
語料採集 

及記錄 

1. 實施目的： 

(1) 為增進族語研究能量，以利建置原住民族

語料庫，並紀錄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，

訪談相關耆老或族人，採集及記錄相關語

音資料，並以數位化呈現，影音方式記

錄。 

(2) 語料採集上傳考核管理系統後，由專案管

理中心初審，完審後再由「財團法人原住

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」辦理後續典藏

及研究事宜。 

2. 實施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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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(1) 每季至少完成1則，每年至少完成4則，每

則至少15分鐘，並核予20小時推廣時數。 

(2) 以祭儀文化、部落史、生命史、傳說故事

或其他事務等為採集主題，並以族語及中

文雙語編寫，進行數位化編輯。 

4 
族語 

聚會所 

1. 實施目的：廣邀族人參與，辦理常態性聚

會，於聚會時使用族語進行議題討論，營造

全族語聚會場域。 

2. 實施對象與人數：具一定程度族語能力之民

眾；以不低於10人為原則，瀕危語別不低於

5人為原則。 

3. 實施方式： 

(1) 至少辦理1處，總時數應達60小時。 

(2) 設計相關討論議題，帶領族人以全族語方

式進行討論，並紀錄討論過程，以做為語

料採集之素材。 

(3) 傳習族人羅馬拼音，普及族語文字化。 

(4) 議題規劃應以提升族人使用族語的意識為

目標，期透過耳濡目染的習慣下使用族語

進行對話，提高族語使用機會與場域。 

5 
族語 

學習家庭 

1. 實施目的：輔導與協助家長及家庭成員如何

於家庭建構具生活化之族語學習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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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2. 輔導戶數：至少2戶。 

3. 家戶人數：每戶家庭成員至少3人，其中18

歲以下成員至少1人。 

4. 實施方式： 

(1) 每戶輔導總時數應達60小時。 

(2) 教導家庭成員如何有效實行族語交談(透

過教材設計、環境營造及教具使用)，以

提高族語使用率。 

(3) 依家庭成員組成狀況及其族語能力等，協

助設計各種族語學習內容及情境式族語使

用方式，輔導有意願成為族語學習家庭的

家戶，營造家庭中自然使用族語的環境。 

5. 獎勵措施：每次輔導時，家庭成員到齊次數

達70%，且經族語能力評量(以族語 E 樂園初

級族語認證模擬測驗為考評標準)，學習成

效良好者，每戶5,000元。 

 

選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1 
族語 

傳習教室 

1. 實施目的：提供一般民眾及學生多元族語學

習管道，增進其族語能力。 

2. 實施對象與人數：一般民眾、在學學生及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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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辦項目 

項次 項目 內容 

童(含家庭成員親子共學)等；以不低於10人

為原則，瀕危語別不低於5人為原則。 

3. 實施方式： 

(1) 得於本會場館或社區開設。 

(2) 課程應以「會話」為開課原則，以區分學

校內認證「測驗式」之族語教學方法，使

學員沉浸於族語環境內。 

(3) 依學員族語能力程度編排上課內容，應用

本會原住民族語 E 樂園基礎教材、生活會

話篇等相關族語教材。 

(4) 應定期檢視學員學習成效，並鼓勵學員參

與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。 

4. 獎勵措施：每班開課時數達50小時以上，且

參與學員出席率達80%以上，並通過期末測

驗者(以族語 E 樂園中級族語認證模擬測驗

為考評標準)，每人發給獎勵金1,000元。 

 

八、 薪資待遇： 

（一） 薪資：月薪起薪為新臺幣(以下同)3萬6,000元整(含勞健

保自付額)，並逐年按年資及考核結果調薪。 

（二） 年終獎金：1.5個月薪資(依實際到職月份比例計算)。 

（三） 具原住民族委員會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」薪傳

級或優級以上合格證書者，每月薪資給予專業加給3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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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 

九、 聘用期間：自報到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

十、 應徵方式： 

(一) 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 

針對以下表件進行書面審查： 

1. 報名表、資料切結書 (附件1) 

2.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2年12月31日前核發之「原住民族

語言能力認證考試」合格證書，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

發之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」高級以上合格證書。 

3. 其他報名表所列之應檢附證明文件。 

(二) 第二階段：面試 

1. 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，甫通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試，評分

標準如附件2（未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恕不通知）。 

2. 面試時間及地點：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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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報名表 

族語姓名  

請浮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

半身脫帽照片。 

華語姓名  

族語別  

出生 

年月日 
 

身分證 

字號 
 

通訊地址  電    話  

E-mail  
行動電話  

傳    真  

檢附之證明文件 

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(102年12月31日前核發) 
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證書(103年1月1日後核發) 

□高級合格證書  □優級(薪傳級)合格證書 
□族語復振(含教學或推廣)工作相關經驗證明文件(說

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) 
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□族語增能研習結業證書(共    小時) 
□族語著作相關證明：1.書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2.著作       本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3.ISBN(選填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。 

※請依申請資格勾選，並詳細填寫檢附之各項證明文件。 

※請黏貼身分證明文件正、反面影本。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處 

 

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處 

 

 

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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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切結書 

 

本人所提供之申請資料屬實並無造假，如有不實，願付一切法律責

任，並同意撤銷錄取資格。 

 

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 

 

甄選人員（簽章）：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出生年月日： 

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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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 

甄選評分標準表 

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

面試(40%) 

族語 (口說及翻

譯)能力(30%) 

能以流利族語應答委員提問(包含反

應、溝通、協調)，且語調及語法具有

相當正確性。 

20 

能立即完成委員指定語句的文字翻譯。 10 

族語復振工作目

標(10%) 
依工作期望及規劃給予適切評分。 10 

書面審查(50%) 

族語復振(含教學

或推廣)工作相關

經驗(30%) 

無相關工作經驗 0 

具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 10 

具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 15 

具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20 

具相關工作經驗4年以上 25 

具相關工作經驗5年以上 30 

訓練及進修(15%) 

未曾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相關增能研習 0 

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

未達36小時 
5 

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

達36小時以上 
8 

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

達72小時以上 
12 

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

達100小時以上 
15 

學歷(5%) 大專校院學校畢業(含以下學歷) 3 

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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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

具碩士學位 4 

具博士學位 5 

行政文書處理(10%) 

行政文書處理能

力(10%) 

中文看打每分鐘未達10字 0 

中文看打每分鐘達10字 4 

中文看打每分鐘達20字 8 

中文看打每分鐘達25字 10 

其他(10%) 

其 他 加 權 項 目

(10%) 

1. 具有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

合格證書。 

2. 具有族語相關著作(含未出版)。 

3. 曾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族語振興

人員增能研習。 

上述項目須檢附相關證明，每項以5%計

算，至多10%。 

10% 

附記： 

一、滿分為100分，錄取分數為60分。 

二、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 


